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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篇  郵政 

第四章  郵政建設 

第二節  購置郵運車輛及郵用機械設備  

一、購置大型郵車（3.5 噸以上）55 輛、小型郵車（3.5 噸以下）1 輛及電動機車

627 輛，另租賃電動機車 1,000 輛，提升郵件運送及投遞效率。 

二、106 年度完成 100 臺自動櫃員存提款機(無補摺)、270 臺提款兼補摺機及 242

臺四箱匣自動櫃員機之採購，以提升服務功能。 

三、 已完成「自動化機器設備購置計畫」，購置自動化機器設備 7 臺，包括包裹

分揀機 3 臺、掛號函件分揀機 2 臺、平常函件分揀機 2 臺。 

四、汰換電梯 13 部、小型升降機 1 部、油壓平臺 11 部，購置信函票機 30 臺，

以改善工作環境，提升郵件輸送及處理效率。 

 

 


